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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石狮市鼓励社会捐赠公益设施冠名办法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石狮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

市直及上级驻石有关单位：

《石狮市鼓励社会捐赠公益设施冠名办法》已经 2023年市政

府第 1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1月 1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狮政办规〔2023〕2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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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鼓励社会捐赠公益设施冠名办法

为鼓励、引导海内外乡贤、社会各界捐资助力我市公益事业

发展，进一步规范捐赠捐建公益设施冠名行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》《福建省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管理条

例》《基金会管理条例》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捐赠公益设施适用范围

（一）本办法所指的捐赠公益设施为我市行政区域内拟建、

在建和既有公共设施项目，包括但不限于学校、医疗机构、文体

场馆、养老机构、公园广场、道路、其他社会公共设施等。

（二）对于既有公共设施的捐赠冠名，如有其他出资方且出

资比例较高（20%以上）的，需征得相关出资方同意，无异议后

方可冠名。

（三）因撤并、拆迁或布局调整拟变更设施权属的未冠名设

施，不得接受捐赠冠名。

（四）对具有一定历史文化背景，具有深刻内涵和传承意义

的设施名称，应慎重更改冠名。

二、捐赠方对象

境内外自然人、法人和其他组织。

三、受赠方及其主管部门

（一）学校：市教育局。

（二）医疗机构：市卫生健康局。

（三）文体场馆：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。

（四）养老机构：市民政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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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公园广场：市城市管理局。

（六）道路：市交通和港口发展局、城市管理局。

（七）其他公共设施：相关部门、镇（街道）。

四、冠名原则

（一）坚持平等自愿原则，符合公益目的。

（二）公益设施捐赠冠名要有利于良好的社会导向，既维护

受赠方的正当权益，又兼顾捐赠方的合理要求。冠名权的行使，

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，不得接受附有影响公平竞

争条件的捐赠。

（三）冠名的企业或个人应具有良好的社会声誉和信誉，无

严重违纪违法失信行为，冠署的名称应无不良影响。捐赠方捐赠

的资金应当是通过正当合法方式取得并有权处置的资金。

五、冠名标准

（一）公益设施捐赠取得冠名权按如下标准执行：

1．公益设施造价 500 万元以下的，原则上捐赠方捐赠额应

达到设施造价的 40%；

2．公益设施造价 500万元（含）~1000万元的，原则上捐赠

方捐赠额应达到设施造价的 35%；

3．公益设施造价 1000万元（含）~2000万元的，原则上捐

赠方捐赠额应达到设施造价的 30%；

4．公益设施造价 2000万元（含）~1亿元的，原则上捐赠方

捐赠额应达到设施造价的 20%；

5．公益设施造价 1亿元（含）以上的，原则上捐赠方捐赠

额应达到设施造价的 1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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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既有设施造价按以下方法计算：10年内建成的设施造

价以原决算造价为准，10年以上设施参照现行新建同类设施造价

折算设施的现有价值，以折算后的价值作为设施造价。

（三）冠名拟建、在建设施以及冠名既有设施的，捐赠资金

应在捐赠协议签订 3个月内全部到账。

六、捐赠资金管理

（一）为加强捐赠资金的管理使用，捐赠方应与受赠方、市

慈善总会（或市教育基金会）签订捐赠协议，明确各方权责。

（二）捐赠冠名设施如属教育类项目，捐赠资金汇入市教育

基金会账户；如属医疗、文化类等其他公益项目，捐赠资金汇入

市慈善总会账户。

（三）捐赠资金用于设施拟建、新建的，所捐资金应全额转

拨受赠方或其主管部门用于设施建设。

（四）通过既有设施冠名方式接受捐赠的，按协议约定和相

关章程进行管理。

1．汇入市慈善总会的，其捐赠金额的 95%作为限定性捐赠

转拨受赠方或其主管部门，具体用途由捐赠方与受赠方在协议中

约定；捐赠金额的 5%作为非限定性捐赠，由市慈善总会统筹，

作为面向全市的慈善基金，用于《石狮市慈善总会章程》规定的

公益性支出。

2．汇入市教育基金会的，其捐赠金额的 90%作为限定性捐

赠用于受赠方，资金可转拨受赠方或其主管部门，具体用途由捐

赠方与受赠方在协议中约定；捐赠金额的 10%作为非限定性捐赠，

由市教育基金会统筹，作为面向全市的教育基金，用于《石狮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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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基金会章程》规定的公益性支出。

七、冠名申请程序

（一）捐赠方与受赠方达成捐赠冠名意向。

（二）捐赠方与市慈善总会（或市教育基金会）签订捐赠协

议。

（三）受赠方向主管部门提出设施冠名申请。

（四）主管部门审核捐赠冠名申请，听取相关镇（街道）、村

（社区）意见。

（五）市政府审批捐赠冠名申请。

（六）捐赠资金在规定时间内全数汇入市慈善总会（或市教

育基金会）账户。

（七）对设施进行冠名设置。

八、冠名（标志）设置

（一）在符合相关规定下，捐赠方可在设施或内部设施的显

著位置设置牌、匾等标识物或在设施适当位置铭文纪念，可用于

标示冠名意义、记载捐赠事宜等。

（二）标示制作方案需经受赠方主管部门审核。

九、冠名时效

（一）以捐赠设施自然存续周期作为冠名的时限，自冠名之

日起生效。

（二）如遇设施整体规划调整，被冠名设施、内部空间等需

拆迁的，则冠名有效期自动终止。

（三）如捐赠方出现违反社会公德、法律规定等严重恶劣案

件事件，或未按捐赠冠名协议履行相关义务，经研究决定停止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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撤销其捐赠冠名。

（四）其他特殊情况，受赠方与捐赠方双方协商确定。

十、冠名捐赠监管

（一）市慈善总会、教育基金会要根据约定管理和使用捐赠

资金，确保资金专款专用。

（二）各受赠方及其主管部门要加强捐赠资金管理，捐赠资

金用于符合其宗旨活动和业务范围的公益事业。要建立捐赠资金

管理台账，及时公开接受捐赠资金情况和财务管理情况，自觉接

受监督。

（三）各受赠方主管部门要加强捐赠取得冠名权的监督管

理，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根据各自职责加强监管。

十一、奖励措施

（一）对捐赠方给予褒奖，并适时举行颁奖仪式。

（二）充分发挥媒体媒介力量，加大捐赠方热心公益事业事

迹宣传，传播社会正能量。

十二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办法自 2023 年 1 月 19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8
年 1月 19日止（有效期五年），由市委统战部负责解释。

（二）我市此前相关捐赠文件如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，以本

办法新规定为准，未尽事宜按相关法律法规办理。

附件：1．石狮市社会捐赠公益设施冠名申请表

2．石狮市公益捐赠协议（慈善总会参考版本）



— 7 —

附件 1

石狮市社会捐赠公益设施冠名申请表

捐赠编号： 年 月 日

捐赠方基本

信息

姓名/名称

联系方式

通讯地址

拟捐赠设施

名称

地址/位置

类型 拟建 在建 已建

竣工时间 年 月 日

造价（万元）

捐赠冠名

方案

捐赠金额（万元）

拟冠署名称

其他说明事项

捐赠方签名/盖章：

年 月 日

受赠方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名）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受赠方主管部门审核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名）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石狮市人民政府审批意见：

负责人（签名） 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备注：①此表一式三份，市政府、捐赠方、受赠方各执一份；②随表提交以下材料：捐
赠协议，设施造价证明材料及既有设施价值计算说明，设施平面图、立面图、效果图或
现状照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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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石狮市公益捐赠协议

（慈善总会参考版本）

甲方：

乙方：石狮市慈善总会

为支持石狮社会公益事业发展，根据《石狮市鼓励社会捐赠

公益设施冠名办法》，甲方自愿向乙方提供捐赠资助。经友好协商，

双方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自愿无偿向乙方捐赠资金人民币 元（大

写： ）。

二、捐赠用途：限定用途 不限定用途。

三、甲方同意于 年 月 日，将捐赠金额全数汇入石

狮市慈善总会账号。（账户：石狮市慈善总会，账号：

630229482000003，开户银行：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泉州石

狮灵秀支行）

四、乙方收到甲方捐赠资金后，应向甲方出具慈善公益事业

捐赠统一票据。

五、甲方承诺，向乙方提供的捐赠资金符合相关法律法规，

恪守自愿无偿原则，坚持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等公益目的，不

附带条件，不影响公平竞争，不涉嫌商业贿赂，不损害公共利益

和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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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乙方承诺，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慈善法》等规定接受甲方捐赠，坚持自愿无偿原则和遵守不

涉嫌商业贿赂规定，不接受甲方附有影响公平竞争的条件，同时

按相关规定对捐赠资金进行管理和使用。

七、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方各执一份，扫描件同原件，每

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八、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授权代表签章之日起生效，如有未尽

事宜，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。

甲方： 乙方：石狮市慈善总会

（签名/盖章） （盖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：

日期： 年 月 日 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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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月 19日印发


